
附件2
登记备案人员持因私证件出国（境）审批表
（高级职称人员、登记备案的其他人员）
	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	政治面貌
	

	所在部门（院系）
	
	职称
	
	职务
	

	申领证件名称
	
	证件号码
	

	前往国家
或地区
	
	出境事由
	

	出境时间
	拟于     年   月   日至    年  月  日出境，为期    天。

	本人承诺：以上填写内容属实，费用自理，如有虚假愿承担法律责任。
手写签字：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应急联系人及联系电话：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  

	所在部门（院系）审核意见
	
       同志系本单位在职人员，本表所填内容属实，不属于不准出境五种对象之一，同意该同志因私赴         （国家或地区）         （事由），为期     天，费用自理。

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盖章：       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人事处 意见
	
经研究，同意            同志因私赴         （国家或地区）            （事由），为期    天，费用自理。

经办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
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纪委办公室意见
	

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
年  月  日
	学院分管人事工作院领导意见
	

领导签字：
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学院党委书记意见
	

领导签字：
年   月   日


[bookmark: _GoBack]备注：1.因私出境时间，除特殊原因外，原则上应为假期。2.新申办证件者，本表证件号码一栏不填。3.非中共党员者，纪委办公室意见一栏不填。4.本表由人事处存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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